玉溪市广播电视局2025年以案释法案例二

案例名称：网红直播带货不正当竞争案
案例内容：2022年6月7日，岷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依法对岷县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开展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进行监管，并提取电子证据。当事人在抖音APP申请某旗舰店账号，拥有28万粉丝，当日在抖音APP直播时，说“我们家的黄芪在我直播间，我们只卖58块钱1斤，在某仁堂里去看一下，1斤下来卖300多块，我们的价格等于他的五分之一”、“头发分叉晚上睡不着、吃饭没胃口、脸色灰蒙蒙的不够红润都要用当归”等用语。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公司进行检查，发现院内西侧加工车间内有6名工作人员正在包装当归、黄芪，手推车和地面上堆放有包装好待发的当归、黄芪快递盒；院内悬挂有“乡村致富带头人、自产自销、直播带货”白字红底的横幅，前面放有直播桌椅和遮阳伞。北面楼房一层有直播带货间，里面桌面摆放有直播带货商品，标签标有黄芪中片、当归头片等，地面摆放有大屏提词器一台。

该公司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以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给予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减轻处罚款人民币二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涉及相关法规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实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以下列方式，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一）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

（二）采用误导性展示等方式，将好评前置、差评后置，或者不显著区分不同商品或者服务的评价等；

（三）采用谎称现货、虚构预订、虚假抢购等方式进行虚假营销；

（四）虚构点击量、关注度等流量数据，以及虚构点赞、打赏等交易互动数据。

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服务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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